
融安县国土空间总体规划（2021—

2035 年）

2026 年度动态维护方案
（公示稿）

融安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二〇二六年四月



1

一、前言

《融安县国土空间总体规划（2021—2035 年）》（以下

简称《总体规划》）是引领全县国土空间保护、开发、利用、

修复的法定蓝图，获批实施以来，在指导城乡建设、保护生

态环境、保障重点项目落地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当前，

随着国家、自治区重大战略的深入推进，以及“十五五”发

展规划的启动实施，全县经济社会发展对空间布局提出了新

要求。为主动适应新形势、新要求，破解规划与发展实际之

间的矛盾，确保规划的严肃性、科学性和可操作性。严格落

实“三区三线”刚性管控、保障规划严肃性与实施效能，同

时增强规划对发展的适应性与引领性，依据国家、自治区相

关部署与技术规范，启动融安县国土空间总体规划动态维护

工作，具有重要现实必要性与紧迫性。

二、编制目的

本次动态维护以保障国土空间安全、优化空间布局、提

升空间治理能力为核心，立足融安县城市发展定位，精准对

接“十五五”发展规划空间需求，解决规划实施中存在的突

出问题，完善“三条控制线”管控体系，优化城镇、农业、

生态空间布局，补齐公共服务和基础设施短板，推动国土空

间资源集约高效利用，为全县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

的空间保障。

三、编制范围

本次动态维护范围为融安县行政辖区全域。规划层次包

括融安县全域和中心城区两个层次。县域为融安县行政辖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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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括 6 镇 6 乡，即长安镇、浮石镇、泗顶镇、板榄镇、大将

镇、大良镇、雅瑶乡、大坡乡、东起乡、沙子乡、桥板乡、

潭头乡；中心城区包括主城区（长安镇镇区）和浮石片区（浮

石镇镇区）。

四、编制依据

1.《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

2.《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

3.《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等法律法规；

4.《城镇开发边界管理办法（试行）》（自然资规〔2026〕

1 号）；

5.《广西壮族自治区自然资源厅办公室关于开展国土空

间总体规划动态调整完善工作的通知》（桂自然资办〔2026〕

15 号）；

6.《广西壮族自治区自然资源厅办公室关于印发市县国

土空间总体规划动态维护方案编制参考大纲及动态维护正

向优化指标表的通知》（桂自然资办〔2026〕26 号）；

7.《柳州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纲要》

8.《柳州市国土空间总体规划（2021—2035 年）》；

9.《融安县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纲要》

10.《融安县国土空间总体规划（2021—2035 年）》；

11.融安县 2024 年度国土空间总体规划实施体检成果、

永久基本农田评估调整成果等；

12.《融安县乡村地区“通则式”规划管理规定（试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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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各乡镇、各专项规划相关成果；

13.融安县国土空间规划“一张图”数据库及相关专项调

查数据；

14.融安县“十五五”相关专项规划成果。

五、编制原则

1.底线思维，刚性管控。严格坚守耕地保护、生态保护、

城镇开发边界三条控制线，落实底线管控要求，确保约束性

指标不突破、刚性管控不放松，避让不适宜建设区域，筑牢

国土空间安全底线。

2.正向优化，提质增效。坚持“数量不减少、质量有提

升、布局更优化”导向，聚焦规划实施短板弱项，推动空间

布局优化、资源利用效率提升、功能品质改善，实现国土空

间开发保护高质量发展。

3.因地制宜，精准适配。结合我县特色、乡村振兴需求

与“十五五”发展布局，精准对接重大项目用地需求，兼顾

刚性管控与弹性适配，确保维护方案贴合实际、可落地、可

实施。

4.依法依规，规范有序。严格遵循国土空间规划动态维

护法定程序与技术标准，衔接相关法律法规与政策要求，主

动对接国土空间规划“一张图”全生命周期管理，保障维护

过程规范、成果合规。

5.统筹协调，衔接联动。强化与乡镇级国土空间规划、

专项规划、村庄规划衔接，统筹城镇与乡村、生产与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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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护与开发关系，推动各类空间资源统筹配置、协同高效利

用。

六、核心维护内容

（一）耕地和永久基本农田

本次动态维护严格遵循“数量不减少、质量生态有提升、

布局更优化”的正向优化导向，紧密衔接耕地保护、国土绿

化空间专项规划编制成果及永久基本农田评估调整成果，对

全县耕地和永久基本农田保护红线布局开展系统性优化。在

地块调整上，重点调入 2025 年度永久基本农田评估调整补

划地块、已划入永久基本农田储备区但未纳入年度评估调整

地块、高标准农田范围内尚未划入永久基本农田的优质地块；

重点调出误划入地块、非耕地地块、15 度以上坡耕地、零星

破碎地块、移民搬迁后不适宜耕种地块，以及难以长期稳定

利用、已明确选址的能源、交通、水利等基础设施项目涉及

地块。维护后，全县耕地保有量不低于 30.95 万亩，永久基

本农田保护任务不低于 28.42 万亩，全面筑牢并牢牢守住耕

地和永久基本农田保护底线。（具体以最终上报数据为准）。

（二）生态保护红线

本次动态维护严格遵循“任务不减少、功能有提升、布

局更完善”的正向优化导向，结合融安县当前实际情况，将

原自然保护地名称：广西柳州三锁自治区级自然保护区和广

西红茶沟国家森林公园修改为广西红茶沟—三锁国家级森

林公园，调入图斑面积为 0.1296 平方千米，主要分布在大

坡乡、泗顶镇和长安镇；无调出生态保护红线情况。持续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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牢全市生态安全屏障，保障生态系统完整性和稳定性。（具

体以最终上报数据为准）

（二）城镇开发边界

本次动态维护坚持“总量不突破、布局更集聚、功能更

优化”的原则，对城镇开发边界开展正向优化，推动城市紧

凑发展与土地集约节约利用，进一步完善城镇功能布局、提

升空间品质，重点保障各级重大项目、“十五五”规划及相

关专项规划重点项目、城镇基础设施补短板等近期急需开工

项目的合理用地需求。维护后，全县城镇开发边界总规模不

增加，扩展倍数维持 1.29，严格落实总量不突破、扩展倍数

不增加的管控要求。（具体以最终上报数据为准）

（三）重点建设项目清单

本次维护紧扣我县“十五五”发展规划、重大战略实施

与项目建设实际，同步衔接各类专项规划，科学优化增补项

目清单，为项目落地提供空间保障。

涉及增补纳入项目 632 个。其中交通类 42 个、能源类

59 个、水利类 64 个、电力类 265 个、环保类 28 个、旅游类

16 个、综合防灾减灾类 1 个、城市基础设施类 134 个，其他

类项目 23 个。涉及修改类型项目 46 个，修改项目类型主要

为能源、水利、电力、旅游及其他项目，主要为调整项目名

称、用地规模、建设期限及所在地区。

涉及移出项目 106 个，项目类型主要为交通、能源、水

利、环保项目，移出原因主要为项目已建设完成或计划改变

不再建设。（具体以最终上报数据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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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村庄建设用地

本次维护坚持保障合理需求、节约集约用地原则，在严

格符合“三条控制线”管控要求的前提下，衔接已批复村庄

规划及我县乡村地区“通则式”规划管理规定，将选址明确、

符合“一户一宅”规定与宅基地使用标准的新增村民住宅用

地，以及项目范围确定、建设规模合规的乡村公共基础设施、

公益事业用地、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等乡村振兴项目用

地，纳入村庄建设边界和规划村庄建设用地，切实保障近期

乡村振兴项目用地需求。维护后，村庄建设边界（规划村庄

建设用地）拟使用预留村庄建设用地机动指标 3.4119 公顷

上图入库，重点用于村民住宅、乡村道路、公共服务设施、

农产品加工、仓储物流等项目建设，维护后规模不突破县辖

区 2020 年村庄建设用地总规模 3524.9434 公顷。（具体以

最终上报数据为准）

（五）规划专栏

本次规划专栏动态维护，严格落实国家和自治区重大战

略、“十五五”规划、国土空间规划实施要求，对“专栏 6

产业项目用地”进行调整，涉及增补项目 119 个，主要产业

类型为农林加工业项目。

本方案内容、数据及图纸均以最终批复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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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附图

附图 1 永久基本农田维护后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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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图 2 生态保护红线维护后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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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图 3 城镇开发边界维护后图



10

附图 4 中心城区土地使用规划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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